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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产权交易所经纪会员会籍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经纪会员的概念 

 

根据华尔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本市场)服务大纲精神，“本市场经纪会员(以下简

称经纪会员)”是取得本市场会员资格的，在本市场从事经纪业务的境内外相关专

业从业机构。是本市场的组成成员和业务伙伴。 

 

第二条、经纪会员权利 

 

(一) 对本市场事务的建议权； 

(二) 经本市场批准取得经纪席位； 

(三) 在本市场从事相关业务活动，按规定享受业务收益； 

(四) 享受本市场提供的指定业务及通过本市场接受客户委托的业务； 

(五) 对本市场事务和其他会员的活动进行监督； 

(六) 其他相应的权利。 

 

第三条、经纪会员义务 

 

(一) 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依法开展经营活动； 

(二) 遵守本市场业务规则及其他相关规章制度； 

(三) 指定合格代表参与业务操作及履行相关会员事务； 

(四) 保证本市场参与者的合法权益； 

(五) 维护本市场的稳定发展； 

(六) 接受本市场的监管；  

(七) 按规定交纳各项经费及提供资格证明文件和相关的信息资料； 

(八) 其他相关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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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经纪会员资格 

 

(一) 经纪会员是依法设立的、具有法人地位的经纪中介类企业或相关配套业务从

业机构及本市场接受的他类机构； 

(二) 具有良好信誉，拥有相关的行业知识和真实经验，组织机构和业务人员符合

本市场规定的条件； 

(三) 承认本市场的业务规则； 

(四) 经纪会员资格向本市场提出申请，经本市场理事会批准后方可成为会员。 

 

第五条、经纪席位 

 

(一) 本市场向经纪会员提供经纪席位(以下简称“席位”)为电子席位； 

(二) 经纪会员经申请并获得批准后拥有席位； 

(三) 经纪会员通过互联网登录，使用席位号及密码管理帐户及进行席位操作。 

 

第六条、席位管理 

 

(一)  经本市场同意，经纪席位可以向符合本市场经纪会员条件的机构转让； 

(二) 未经本市场许可，经纪会员不得将经纪席位以出租或承包等形式交由他人使

用。 

 

第七条、资格终止 

 

经纪会员因下列事由之一，其会员资格将被终止。 

(一) 由经纪会员向本市场提出终止会员资格的申请的； 

(二) 经纪会员法人实体解散、被撤销或依法宣告破产； 

(三) 不再符合本市场章程规定的经纪会员条件； 

(四) 不能继续履行正常的业务或义务； 

(五) 其他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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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信息披露 

 

(一) 经纪会员向本市场提供相关介绍、业务资料及资质证明文件； 

(二) 本市场建立经纪会员名录，公布经纪会员资料及制作相关链接。 

 

第九条、监督管理 

 

(一) 经纪会员的业务活动应是在公平的准则下开展。并接受本市场监督； 

(二) 每年 1-3 月年检。 

 

第十条、申请与批准 

 

由具备本办法规定资格的申请人向本市场会员部提出申请。 

(一) 申请人向本市场递交初步申请意向，且自愿接受相关审查和质询； 

(二) 本市场向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发出会员申请业务通知书以及经纪会员申请登记

表； 

(三) 申请人按要求填报经纪会员申请登记表，提供要求的附属文件，同时交付相

关费用。 

 (四) 本市场对申请人进行审核，通过审核的，本市场正式批准申请人“会员资格”，

上网公布，并通知申请人。 

 

第十一条、经纪业务 

 

(一) 接受本市场指定的委托业务； 

(二) 接受企业的直接委托，推介、协助其交易品进场挂牌，以及参与随后的交易。

包括企业资料收集、相关推介文件编写及安排交易的后续工作，直至交易实现。 

 

第十二条、会籍  

 

经纪会员会籍一经本市场接受即为终身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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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会费  

 

经纪会员应承担会籍申请费、席位费和年费。 

 

第十四条、附则 

 

(一) 本办法由本市场负责解释；  

(二) 本办法自２００５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修订） 


